
8,768           勞務收入 8,876           8,612           

8,768           　服務收入 8,876           8,612           1.自費安養收入840千元。

2.自費養護收入2,772千元。

3.地方政府部分負擔撥入服務收入5,070千元。

4.自費教養收入194千元。

5.以上共計列8,876千元。

16                財產收入 -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

1                  　財產處分收入

15                　利息收入 -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

37                其他收入 -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

37                　雜項收入 -                   -                   

8,821           總　　　　　　計 8,876           8,612           

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

社會福利基金

基金來源明細表
中華民國108年度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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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算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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